
1.召開輔導會議（由校長召
集，成員包括導師、學務人
員、輔導人員、家長、或視

需要邀請專業輔導人員、性
平委員或少年隊人員等）。 

2.持續輔導個案改善情形，應就當

事人及其他關係人訂定輔導計
畫，明列懲處建議或規定項
目。 

3.完備輔導紀錄。 

否(重大校安事件) 
評估是 
否改善 

否(校園霸凌事件) 

是 

學校持續追蹤
輔導 

完成處置輔導，校長核定後
解除列管。 

1.成立輔導小組

(成員由學校依
實 際 情 況 決
定)。 

2.完備會議紀錄。 
3.提學生獎懲委
員會討論。 

啟動霸凌 
輔導機制 

啟動 
輔導機制 

徵求法定代
理人同意，轉
介專業諮商、
醫療機構實
施矯正、治療
或輔導，或商
請社政機關（構）
輔導安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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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華醫事科技大學校園霸凌事件處理流程圖 

防制校園霸凌 

因應小組評估確認 
(是否為校園霸凌或 

重大校安事件) 

否 是 

1.防制校園霸凌因應小組由校長(副校

長)召集，成員包含導師代表、學務人
員、輔導人員、家長代表、學者專家、
學生代表；召開會議時，得視需要邀請

專業輔導人員、性平委員、法律專業人
員、警政、衛生福利、法務等機關代表
及學生代表參加。 

2.參酌導師或任課教師之(初評)意見。 
3.校園霸凌事件之調查處理及評估 
4.校園霸凌事件情節嚴重者，學校應即

請求警政、社政或檢察機關(構)協助，
並依法處理。 

5.學校應於申請、檢舉、報導或通知後，

3日內召開會議、2 個月內處理完畢。 
6.學校將調查報告即處理結果，以書面
通知申請人及行為人，並告知不服之

申復方式與期限。 
7.學校於調查處理完成後，將處理情形、
調查報告及會議紀錄，報所屬主管機

關。 

啟動通報、調查處理程

序： 
1.被霸凌人或其他法定代

理人申請調查。 
2.導師、任課教師或學校其
他人員(以平時觀察、校

園生活調查問卷或其他
方式)知悉，應即通報校
長或學務單位。 

3.學生、民眾檢舉、媒體報
導或警政、醫療、衛生福
利機關(構)通知。 

4.非調查學校移送。 

霸凌事件 重大校安事件 

導師、教官初評包含： 

1.導師、教官依權責輔導學生，實施調查。 

2.評估偏差行為類別、屬性及嚴重程度 

3.評估是否請求支援協助 

4.疑似霸凌案件或是重大校安事件，送學

校防制校園霸凌因應小組確認 

 

疑似校園 
霸凌事件 


